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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本公告由內蒙古能源建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依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
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3月15日的內幕消息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及本公司審計師發現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存在若干合理性存疑的業務和交
易（「該等可疑事項」），以及董事會認為本公司2018年度業績公告可能無法於2019年3月
31日前公佈。

針對該等可疑事項，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於2019年3月19日與普華永道管理諮詢（上海）
有限公司簽訂相關法證審閱協議，以協助本公司進行獨立法證審閱程序（「法證審閱工
作」）。法證審閱工作的主要目標包括但不限於識別該等可疑事項的商業實質及真實性。

本公司提醒準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內蒙古能源建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朝克圖

中國內蒙古，2019年3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魯當柱先生、朝克圖先生及劉利生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陳明先生；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岳建華先生、樓妙敏女士及段貴贏先生。


